《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９号

　　《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４日发布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局长
                                                    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有效性，扶优扶强，避免重复检查，规范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产品实行免予政府部门实施的质量监督检查（以下简称免检）制度。免检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抽查。
　　进出口产品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免检产品的审定及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管理全国产品免检工作，并定期公布开展免检产品类别目录。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产品免检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五条产品免检工作坚持科学、公正、公开，企业自愿申请，不向企业收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原则。
　　第六条为维护免检产品的声誉，确保免检产品质量的稳定，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加强对免检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免检条件及审定程序

　　第七条免检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国家质检总局每年一季度公布本年度实施免检产品类别的目录、申请的基本条件和受理免检申请的开始、截止日期及工作日程安排。
　　获得中国名牌、原产地域保护的产品优先列入年度免检产品类别目录。
　　第八条免检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企业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并且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二）产品市场占有率、企业经济效益在本行业内排名前列；
　　（三）产品标准达到或者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四）产品经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含三次）监督检查均为合格；
　　（五）产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
　　第九条凡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以提出产品免检申请，填写产品免检申请表，如实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报送企业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第十条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受理企业申请，对申请材料进行书面审查，签署审查意见，报送国家质检总局。
　　第十一条国家质检总局在征求社会有关方面意见后，对免检产品予以审定，向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企业颁发免检证书，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二条获得免检证书的企业在免检有效期内可以自愿在免检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规定的免检标志。使用的免检标志应当注明获准免检的时间及有效期限。
　　免检的有效期为三年。免检到期后产品需要继续免检的，企业应当重新申请。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免检产品生产企业应当加强质量管理，保证产品质量。
　　第十四条免检产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每年向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国家质检总局报告一次免检产品的质量状况。
　　第十五条免检产品生产条件或者企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产品标准修订时，企业应当在三十日内向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国家质检总局报告。
　　第十六条免检产品在有效期内发生质量事故的，视情节责令生产企业限期整改、停止使用免检标志、收回免检证书、予以公告，并依法追究企业的产品质量责任。
　　第十七条用户、消费者有权对免检产品进行社会监督。用户、消费者可针对免检产品的质量问题向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诉、举报。生产企业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质检总局根据情况，指定有关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不得以非免检产品冒充免检产品，不得伪造免检证书或者免检标志，不得转让免检证书或者免检标志，不得擅自扩大免检证书或者免检标志的使用范围；违反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九条有关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在免检有效期内使用免检标志的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检查的，对其进行通报批评，责令改正；已收取检验费的，责令退回检验费；情节严重的，可对直接责任者或者该单位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企业在申请产品免检时未如实提供证明材料的，退回免检申请，并在两年内不准其再申报免检；免检产品公告后发现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失实的，撤销其免检证书并在两年内不准其再次申报免检。
　　第二十一条从事产品免检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免检证书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制作；免检标志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规定式样。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４日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